
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

有關「二十五周年校慶典禮暨開放日」事宜 

(通告第 074/2017 號) 

各位家長： 
 

    可銘學校自 1992 年創校至今，一直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，並秉承「普濟勸善」

的校訓及「學生為本」的教育理想，讓學生得以均衡發展。在全校師生及家長們的共同努力

下，本校在各方面均取得豐碩的成果。 
 

為慶祝創校二十五周年，本校謹訂於 2017 年 11 月 23 日(星期四)及 24 日(星期五)在學

校舉行校慶活動、典禮及開放日，現誠邀學生及家長抽空出席，並將有關安排通告如下，敬

請垂注︰ 
 

(一) 學生及家長出席安排： 
 

 11 月 23 日(星期四) 

項   目 校慶活動日 

時   間 上午 8:25-下午 12:15 

對   象 一至三年級學生必須於上午 8:25 前返抵

學校，放學時間為下午 12:15。 

四至六年級學生不用回校 

(服務生除外) 

內   容 STEM 攤位、自主學習室、不一樣的圖書館、精美小食、禮物換領 

備   註 1.一至三年級學生必須穿著整齊冬季運動服回校。 

2.本地校車安排：當天上學仍有校車提供，時間依平日一樣接學生回校，放學時 

  間為下午 12:15，敬請家長留意。 

3.跨境學生將依照平日上課時間回校，放學時間為下午 12:15，乘坐校車返回口岸。 

4.放學安排： 

※家長隊︰請家長於下午 12:15 前到學校 3號門區等候接回學生。 

※自行回家隊︰「自行回家」之學生由老師安排，分組離開學校。 
 

 

 11 月 24 日(星期五) 

學生回校 

安排 

1.一至三年級學生不用回校，除非家長抽空陪同出席。 

2.四至六年級學生必須於上午 8:25 前返抵學校，放學時間為下午 3:30。 

  (服務生的放學時間則為下午 4:00) 

注意事項 1.當日雖然是特別上課日，學生回校的時間維持不變。 

2.學生必須帶備手冊、家課冊、文具、餐具及飲用水回校。 

3.本地校車服務照常。 

4.跨境學生將依照平日上課時間回校，直至下午 3:30 放學，乘坐校車返回口岸。 

5.學生將留校午膳，早前已安排預訂飯商的飯盒。家長送餐者，請按時送餐到校。 

6.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。 

特別安排 校慶典禮 校舍開放日 

時    間 上午 10:30-中午 12:00 下午 1:00-4:00 

內    容 1.署任新界北總區副指揮官黃維先生主禮 

2.頒獎 

3.齊心祝願 

4.學生表演 

1.STEM 攤位 

2.自主學習室 

3.不一樣的圖書館 

4.精美小食、禮物換領及其他 

對    象 1.可銘全體學生及家長 
2.領獎生家長 

3.嘉賓 

1.本區幼稚園學生及家長 

2.本校學生及家長 

3.本區坊眾 

 *歡迎家長踴躍參與是次校慶活動，藉此親親孩子，一起渡過難忘的一天。* 



 

 

（二）注意事項： 

       (1) 23/11 及 24/11 兩天為特別上課日，學生必須依照指定時間回校。 

       (2) 上述兩天為學校上課日，學生如因病或因事未能出席，家長需為學生辦理請假手 

           續，學生不得無故缺席。 

 

（三）帶備物品︰ 

       (1) 學生需自備飲用水，學校不會提供。 

       (2) 自備帽子、防曬用品、毛巾及雨具。 

 

（四）惡劣天氣之安排︰ 

       校慶典禮當日如遇惡劣天氣，本校之應變措施如下︰ 

(1) 當日早上 6:30 後，如遇紅色/黑色暴雨警告訊號、三號或以上颱風訊號，將取消 

    是日活動。 

       (2) 當日如天氣不穩定或下雨，活動將會移到室內如期舉行。 

 

（五）事前綵排及預備︰ 

      為方便教職員籌備校慶活動及典禮工作，11 月 22 日(星期三)為學校特別假期，全體 

      學生不用回校，放假一天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 陳煥璋  謹啟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有關「二十五周年校慶典禮暨開放日」事宜 

(通告第 074/2017 號) 

【回 條】 

覆可銘學校陳煥璋校長： 
 

有關  貴校「二十五周年校慶典禮暨開放日」一事，本人業已知悉。 
 

    (一) 有關 11 月 22 日(星期三)之安排: 
       

一至六年級學生家長: 

本人經已知悉敝子弟當日不用回校。 
 

 

 

(二) 有關 11 月 23 日(星期四)之安排: 

一至三年級學生家長: 

□ 敝子弟將會依時回校(上午 8:25-下午 12:15)，出席活動。 

   ※當天放學方式：□本地校車   □跨境校車   □家長隊   

                   □自行回家(只限三年級學生) 
 

□ 敝子弟因事未能出席當天活動，稍後會致函學校為敝子弟請假。 

四至六年級學生家長: 

本人經已知悉敝子弟當日不用回校(服務生除外)。 
 

(三) 有關 11 月 24 日(星期五)之安排: 
 

一至三年級學生家長: 

□本人 將  會 攜同敝子弟出席校慶典禮，出席家長人數：________(人)。 

□本人 將不會 攜同敝子弟出席校慶典禮。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四至六年級學生家長: 

□ 本人 將會 出席校慶典禮，出席家長人數：________(人) 

   (請準時於當日上午 10:00 前到校) 

□ 本人 無暇 出席校慶典禮。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四至六年級學生家長: 

□ 敝子弟將會依時回校(上午 8:25-下午 3:30)，出席典禮及活動。 

※當天放學方式：□本地校車   □跨境校車   □家長隊   □自行回家 
 

□ 敝子弟因事未能出席當天活動，稍後會致函學校為敝子弟請假。 
 

 

#備註：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「」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 學生：               (   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負責人:譚鳳婷副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   日 


